[bookmark: _GoBack]2026年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工艺）维修改造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关键内容
[bookmark: _Toc184704554][bookmark: _Toc106894303]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详见招标公告。
二、资格条件要求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投标人资格要求部分）
	条款号
	条 款 名 称
	编 列 内 容

	[bookmark: _Hlk68005464]1.4.1 
	投标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见附录1-附录5


[bookmark: _Toc106894304]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投标人须具备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bookmark: bookmark8][bookmark: bookmark7]
附录2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资格最低要求）
	资格要求

	投标人委任的项目经理须为投标人自有人员，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注：“投标人自有人员”指投标人为其申报社会保险登记，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



附录3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务要求

	2023年～投标截止时间，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承诺）。



附录4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2023年1月1日～投标截止时间（以竣、交工日期为准，下同）至少完成过1项单项合同额不少于400万元的加油站设施建设或维修类工程施工业绩。



附录5资格审查条件（其他要求）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2项规定。





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bookmark: _Toc64810268][bookmark: _Toc132969303][bookmark: _Toc123782297]评标办法前附表[footnoteRef:0] [0: “评标办法前附表”用于明确评标的方法、因素、标准和程序。没有列明的因素和标准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凡“评标办法前附表”对本章正文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的，均以“评标办法前附表”为准；未进行补充、完善的，以本章正文内容为准。]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
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章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2.1.2
	资格评审
标准
	营业执照
	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安全生产许可证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资质等级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项目经理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财务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2.1.3
	响应性
评审标准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2.3项规定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1项规定

	
	
	工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2项规定

	
	
	工程质量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3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3.1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4.1项规定

	
	
	权利义务
	符合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规定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符合第五章“工程量清单”给出的范围和数量。

	
	
	技术标准和要求
	符合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求”规定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施工组织设计：　30　分 
项目管理机构：　10　分 
投标报价：　50　分 
其他评分因素：　10　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1）评标价的确定：
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
（2）评标价平均值的计算：
通过初步评审的所有在最高投标限价的85%（含本数）至100%（含本数）范围内的投标人的评标价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如果参与评标基准价计算的有效投标人少于5家时，则计算评标基准价时不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评标价平均值的计算保留整数，小数点后第1位“四舍五入”。
（3）评标基准价的确定：
将评标价平均值直接作为评标基准价。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应对招标人计算的评标基准价进行复核，存在计算错误的应予以修正并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说明。除此之外，评标基准价在整个评标期间保持不变，不随任何因素发生变化。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人报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偏差率保留2位小数，小数点后第3位“四舍五入”，例如：**.**%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分标准

	2.2.4（1）
	施工组织设计评分标准
（30分）
	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
（8分）
	满足基本要求：4.8 分；优良：4.8～8分。

	
	
	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与措施、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8分）
	满足基本要求：4.8 分；优良：4.8～8分。

	
	
	资源配备计划（4分）
	满足基本要求：2.4分；优良：2.4～4分。

	
	
	成品保护和工程保修工作的管理措施和承诺
（6分）
	满足基本要求：3.6分；优良：3.6～6分。

	
	
	紧急情况的处理措施、预案以及抵抗风险的措施（4分）
	满足基本要求：2.4分；优良：2.4～4分。

	2.2.4（2）
	项目管理机构评分标准
（10分）
	项目经理任职资格与业绩（8分）
	满足资格审查条件最低要求得4.8分。
在此基础上，项目经理近三年（2023年至今）具有以项目经理身份主持或担任大、中型项目技术负责人的本标段相类似的建设或维修类工程施工业绩，每有一项加1.6分，最高加3.2分。
注：（1）以上业绩须按招标文件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中相应资格审查表的具体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大、中型项目划分标准以《关于印发《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试行）的通知》（建市〔2007〕171号）为准。

	
	
	其他主要人员
（2分）
	其他主要人员配备齐全，人员有职称证书或岗位证书，满足施工要求，对人员配备情况进行比较，优得2分，良得1分，一般得0.5分，无不得分。

	2.2.4（3）
	投标报价
（50分）
	标价得分计算：
（1）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50-偏差率绝对值×100×0.3；
（2）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50-偏差率绝对值×100×0.1。
评标价得分最低扣至0分。

	2.2.4（4）
	其他因素评分标准
（10分）
	企业业绩（10分）
	满足资格审查条件最低要求得6分。
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项满足资格审查条件最低要求的有效业绩加2分，最多加4分。
注：以上业绩须按招标文件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中相应资格审查表的具体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由招标人或其授权的评标委员会自行确定。
2.评审标准
2.1初步评审标准
2.1.1形式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3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分值构成
（1）施工组织设计：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项目管理机构：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投标报价：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4）其他评分因素：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2评标基准价计算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3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4评分标准
（1）施工组织设计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项目管理机构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投标报价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4）其他因素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评标程序
3.1初步评审
3.1.1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至第3.5.4项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2.1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3.1.2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2项、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2）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3）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3.1.3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修正的价格经投标人书面确认后具有约束力。投标人不接受修正价格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依据单价计算出的结果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修正总价，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2详细评审
3.2.1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2.2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综合评估得分。
（1）按本章第2.2.4（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施工组织设计计算出得分A；
（2）按本章第2.2.4（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项目管理机构计算出得分B；
（3）按本章第2.2.4（3）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报价计算出得分C；
（4）按本章第2.2.4（4）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其他部分计算出得分D。
3.2.2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投标人得分=A+B+C+D。
3.2.4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在设有标底时明显低于标底，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否决其投标。
3.3投标文件的澄清和补正
3.3.1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所提交投标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
行书面澄清或说明，或者对细微偏差进行补正。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3.2澄清、说明和补正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的书面澄清、说明和补正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3.3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4评标结果
3.4.1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3.4.2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


